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森林防火工作标准体系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森林防火工作标准体系》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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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森林防火工作标准体系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森林防火工作，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

条例》《山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和《威海市森林防

火体系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5年）》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标准体系。

第二条 全市范围内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以下统称森林）

防火工作适用本标准体系。

第二章 目 标

第三条 统筹抓好镇级森林管护队队员、检查站值守员、林

区巡逻员“三员”队伍建设，加快推进道路网、阻隔网、水源网、

监测网、通信网“五网”建设，构建完备的队伍建设专业化、宣

传教育常态化、预警监测智能化、火源管理法治化、物资装备标

准化、基础设施科学化“六化”森林防火工作标准体系，形成森

林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和水平，达到

全市重点区域监控瞭望监测覆盖率 95%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低

于 0.9‰的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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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队伍建设

第四条 遵循“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火有人防、责有人担”

的总体要求，组建镇级森林管护队、检查站值守队、林区巡逻队

三级森林防火队伍。三级森林防火队伍由镇（街道）统一管理，

实行年度绩效考核制度，考核内容与标准由区市、开发区林业主

管部门制定，由镇（街道）负责实施，考核结果报区市、开发区

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确定。

第五条 森林管护队（挂森林消防分队牌子），队长由镇级

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兼任，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名单见附件

1）成立不低于 25人的森林管护队，可根据实际需求，按照每增

加 3000亩林地面积增配 1人的标准配备；其他镇（街道）森林

管护队不低于 15人。森林防火任务较重的林场（名单见附件 2），

根据《山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等相关规定成立森林

管护队。

第六条 森林管护队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森林资源管护

工作。（一）负责辖区内森林防火巡逻、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和

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二）负责辖区内野外用火、违法违规破坏

林地、采伐林木和捕猎野生动物案件的监督与举报；（三）负责

辖区内森林火情的前期处置；（四）负责辖区内检查站值守员、

林区巡逻员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按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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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分队标准进行配置。车辆配置上，山地主战消防车载水量不

低于 6吨，物资装备运输车以皮卡车为主，沿海防护林、平缓区

域要配备四轮山地摩托车，所有森林消防车辆必须按照四轮驱动

进行配置。水泵配置上，便携式森林消防水泵（基础泵）扬程不

得低于 120米，便携式水带口径应为 40毫米。其他装备配置上，

应配备无人机 1架，行政执法仪不得少于 2台（具体装备配备名

单见附件 3）。其他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配备标准参照森

林防火重点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标准执行（具体装备配备

名单见附件 4）。

第八条 森林管护队人员招录由镇（街道）负责，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实行合同管理。镇（街道）森林管护队人员

薪资待遇不得低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由县镇两级保障。

第九条 各个进山入林路口应合理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站。防

火检查站原则上配备 1至 2名检查站值守员，森林防火期内每个

检查站值守员不少于 2人，鼓励采取“夫妻哨”方式进行值守。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检查站值守员必须实行 24小时值班值守。

第十条 检查站值守员主要职责：（一）做好进山人员排查、

车辆检查、火种收缴等工作；（二）及时发现、制止违规野外用

火行为；（三）报告火情并协助有关机关调查森林火灾案件。

第十一条 检查站值守员按照“熟悉情况、就近就便、胜任

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实行公开选聘，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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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推荐，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批准后聘用，

并按照规定给予合理劳务报酬。

第十二条 每个村（居）应合理设置林区巡逻员，每名巡逻

员原则上管护面积不得超过 1000亩。林区巡逻员应配穿印有“森

林防火”字样、具有夜间反光功能的橘红色马甲，配备具有 GPS

定位功能的通讯设备及巡护记录本。

第十三条 林区巡逻员主要职责：巡护林区，及时发现、前

期处置火情，发现、制止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监测林业有害生物

疫情，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林区巡逻员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

原则，由村（居）委会推荐，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查。

村（居）委会与林区巡逻员签订管护合同，明确管护区域、面积、

职责和报酬等，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各村（居）主要负责人（村

级林长）是野外火源管理第一责任人。

第十五条 林区巡逻员劳务报酬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

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统筹解决。

第四章 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采取多

种形式，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火灾

案例和安全常识。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宣传周和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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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村镇、进社区、进家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等宣传活动，

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新媒体平台播发森林防火公益信息。镇（街

道）及国有林场应组织森林防火宣传车，深入城乡社区、林区道

路不间断地进行森林防火巡回宣传。森林防火关键期，村（居）

大喇叭播放每日不得少于 3次，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增强森林防火

意识，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燎地边，不带火种进山入林，不在

林区吸烟、用火，不在坟头烧纸。清明节、寒衣节、除夕等传统

祭祀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着重加强返乡

探亲、旅游踏青等外来人员的宣传教育，做到“铺天盖地”、不

留死角。

第十七条 各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要设置 5个以上固定

防火宣传牌，各森林防火重点村要设置 2个以上固定防火宣传牌

（建设规划见附件 6）、悬挂 5 幅以上防火标语、张贴《森林防

火通告》，各进山入林路口要设置固定防火宣传牌，主要卡点要

设置智能语音电子卡口，环山路以及林缘、林内的主要道路要设

置固定防火宣传牌或警示牌，各林区农村道路两侧要悬挂防火标

语横幅。公共墓地和以森林景观为主的景区应设置宣传点和防火

标识，森林公园和以森林景观为主的景区门票上应加注森林防火

注意事项。

第十八条 各级学校应对在校学生进行火灾预防和避险知

识宣传教育，提高自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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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预警监测

第十九条 森林防火期内，气象部门应当密切监视天气变

化，制作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新闻单位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高火险警报和森林防火公益宣传信息。

三级以上森林火险天气，森林防火区内应当设置黄、橙、红等醒

目标志，并按照森林防火应急预案要求，对森林火险作出预警，

各级森林管护队伍做好防灭火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 合理选点建设火情瞭望台，每个瞭望台至少配备

2名火情瞭望监测报告人员，明确瞭望观测区域和责任。瞭望台

须配有必需的生活设施设备和望远镜、通讯等必备工具及工作记

录本。

第二十一条 按照重点林区全覆盖和重要进山卡口全监控

的标准，采取市级统筹后期奖补、县级自建的方式，加快建设森

林防火预警监测系统，到 2023年底前建成铁塔高点监控 158处、

卡点低点监控 597处（建设规划见附件 7），形成市级联网监督、

县级及镇级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配合现有的视频监控、瞭望

塔空中监测与“三员队伍”地面监测网络，实现人防、技防相结

合。

第六章 火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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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进入森林防火期，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应

发布禁火令。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计划用火外，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林区内和距离林区边缘 500 米范围内实施违规用

火行为。连片 500亩以上的国有和集体林区，应在林缘外 500米

范围内设置“禁火区”界桩。

第二十三条 森林防火期内，推行森林防火火源管控网格化

管理机制，落实市领导包区市（开发区）、区市（开发区）领导

包镇（街道）、镇（街道）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片、巡逻员包山

头责任制。清明节、寒衣节、除夕等传统祭祀日，严格落实专人

盯坟头责任制。推广“建立死亡人口台账，加强祭祀人员管理”

模式，2021年前在各区市、开发区选取 2—3个镇（街道）作为

试点，2022年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

第二十四条 倡树文明祭祀新风，合理取缔冥纸、冥币售卖

行为，严禁在林区、墓地、零散坟头燃放烟花爆竹、焚香烧纸，

倡导在传统祭祀节日以敬献鲜花、栽植纪念树、清扫墓碑等方式

寄托哀思，实现文明祭扫、绿色祭扫、安全祭扫。

第二十五条 铁路、电力、广电、天然气管道、县级以上公

路等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依据行业规范标准，在经过林区的线路

两侧和在林区设立的站点等用地范围内设立防火隔离带，并在进

入森林防火期前，将防火隔离带内的杂草彻底清除。林业主管部

门应加强与辖区内部队的互联互动，合理设置军事设施周边森林

防火隔离带，配备必要的森林防灭火器材。林区内所有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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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经营活动场所周边进行清理，设置森林防火隔离带，配备必

要的森林防灭火器材。

第二十六条 严格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制度，要按照“谁审批

谁负责”的原则，严格野外用火审批，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责

任人，严防未经审批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

程施工等作业前，必须向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申请，落实作业人员

登记制度，采取必要的防灭火措施，方可允许进场作业。工程施

工等作业过程中确需野外用火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按

照要求采取防火措施。需要进入林区实行实弹射击、爆破等活动

的，必须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备案，同时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第七章 设施建设

第二十七条 各区市、开发区要按照《威海市森林防火体系

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5 年）》，编制科学合理、系统完整、

水平先进的近期和中长期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按照先急

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分步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森林防火检查站具体位置设置由镇级统筹安

排，涉及插花地、交界处的，由共同的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九条 森林防火检查站应设置明显标志，悬挂防火须

知警示牌，配备起落杆、望远镜、水桶、铁锨等设施设备以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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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御寒的被褥、大衣、取暖器等生活物资，满足森林防火检查工

作基本需要。

第三十条 森林防火检查站建设分步骤、分阶段组织实施，

到 2023年底实现全市 803座森林防火检查站的标准化建设目标

（建设规划见附件 5）。

第三十一条 森林防火通道应按照森林消防专业队员搭乘

汽车、摩托车、徒步交替行进半小时到达火场，部分高山、深山、

远山 1小时到达火场的目标修建。在山体底部或林田结合部要修

建“环形”防火通道，现有森林防火通道按照宽度不低于 6米的

标准进行升级改造。陡峭山坡以及弯度过大的森林防火通道要设

置临时会车区域，沿途设有醒目的导向和夜间反光标识牌。

第三十二条 按照先急后缓、逐年实施的步骤，到 2023年

改造新建森林防火通道 729.7公里（建设规划见附件 8）。

第三十三条 在重点林区、行政区划交界接壤区科学规划建

设林缘和林内防火隔离带，充分利用山脊、沟谷、林区道路、沟

渠塘坝以及树种、裸岩等自然条件，实施综合阻隔。防火隔离带

的宽度应根据山势、地形、树种确定，以 3000—5000亩形成闭

合圈，主要在林区防火通道两侧、墓地周边、农林结合部等林区

重点位置，城市所有林区和城郊重要林区主要道路两侧平均 50

米范围，防火通道两侧平均 30米范围，景区、采摘园、集中性

墓地周边平均 50米范围设置。到 2023年，完成防火隔离带清理

维护改造 445.6公里（建设规划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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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按照取水半径 500米的标准，采取拦蓄地表水

和人工补水的方式，紧邻防火通道规划建设塘坝、蓄水池、储水

窖、水囊等设施，保障防灭火水源供应。国有林场林区应实施引

水上山工程，逐步实现以水灭火目标。墓地区域应建设蓄水池并

保障水量充足，蓄水池蓄水量不低于 5吨。按照重点林区重点保

障的原则，到 2023年全市储蓄水设施设备达到 2140个（建设规

划见附件 10）。

第三十五条 进入森林防火期前，各镇（街道）、国有林场、

集体林场、村集体、民营营林单位要组织力量对防火隔离带及林

区道路、旅游观光道路两侧 30米，墓地 50米范围内林下可燃物

进行彻底清理。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森林防火监督检查

制度，加强日常森林防火工作督导检查，推进森林防火体系和基

础设施建设。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重大活动期间等防火重

点时段，对国有林场、森林公园、景区、重点林区等重点区域的

森林防火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下达整

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进行约谈。

第三十七条 各级公安机关、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承担林业

行政执法职责的行政执法机关应依据职责分工，依法严厉打击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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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违规违法用火行为，查处森林火灾案件。对于发生的每起森林

火灾案件，及时查处并予以通报。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工作标准体系由市林业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工作标准体系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全市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名单

2.全市森林防火重点林场名单

3.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配备标准

4.其他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配备标准

5.全市森林防火检查站建设规划

6.全市固定森林防火宣传牌建设规划

7.全市森林防火预警系统建设规划

8.全市森林消防通道改造新建规划

9.全市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维护改造规划

10.全市森林防火水网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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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名单
（42个）

环翠区（7 个）：鲸园街道、孙家疃街道、竹岛街道、嵩山

街道、温泉镇、张村镇、羊亭镇。

文登区（9 个）：文登营镇、葛家镇、界石镇、大水泊镇、

宋村镇、环山街道、张家产镇、米山镇、高村镇。

荣成市（8 个）：崖西镇、夏庄镇、埠柳镇、俚岛镇、人和

镇、港湾街道、成山镇、斥山街道。

乳山市（8 个）：乳山寨镇、崖子镇、诸往镇、冯家镇、下

初镇、大孤山镇、南黄镇、午极镇。

高区（3个）：怡园街道、田和街道、初村镇。

经区（3个）：泊于镇、崮山镇、桥头镇。

临港区（3个）：草庙子镇、苘山镇、汪疃镇。

南海新区（1个）：小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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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森林防火重点林场名单
（12个）

市直（2个）：国有海滨林场、国有刘公岛林场。

环翠区（1个）：国有双岛林场。

文登区（2个）：国有天福山林场、国有草场庵林场。

荣成市（3 个）：国有成山林场、国有槎山林场、国有古迹

顶林场。

乳山市（3 个）：国有垛山林场、国有院里林场、大乳山林

场。

高区（1个）：北海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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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森林防火重点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装备种类 配备装备 数量 备注

1

车辆

山地主战消防车 1 载水量不低于 6吨

2 高压细水雾车 1

3 运兵车 2

4 物资装备运输车 1 以皮卡车为主

5 山地摩托车 2 沿海防护林、平缓地区配置

6

水泵

便携式移动水泵 4 扬程不得低于 120米

7 串联泵 2

8 便携式水带 600m 口径应为 40毫米

9

其他装备

背负式风力灭火机 8

10 背负式水枪 4

11 油锯 4

12 水桶 100

13 无人机 1

14 对讲机 每人 1台

15 行政执法仪 2

16

防护装备

消防头盔

每人 1套

森林消防专用

17 自生氧逃生面罩 最少呼吸 30分钟以上

18 安全腰带

19 防烟眼镜

20 佩戴式照明灯

21 多功能救援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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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装备种类 配备装备 数量 备注

22

防护装备

安全绳套装 含岩体固定装置、缓降装置

23 高性能隔热毯

24 生活备品

25 大小背包

26 蚊帐

27 雨衣

28 水靴

29 棉大衣

30 喷淋保护凝胶 每 20人 1具喷洒装置

31 作训服 每人 2套

32 阻隔救援服装

每人 4套33 防扎鞋

34 阻燃手套

35 阻燃头套 每人 6个

36 阻燃口罩 每人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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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其他镇（街道）森林管护队装备配备标准

序号 装备种类 配备装备 数量 备注

1

车辆

山地主战消防车 1 载水量原则上不低于 6吨

2 运兵车 1

3 物资装备运输车 1 以皮卡车为主

4

水泵

便携式移动水泵 2 扬程不得低于 120米

5 串联泵 2

6 便携式水带 300米 口径应为 40毫米

7

其他装备

背负式风力灭火机 4

8 背负式水枪 2

9 油锯 2

10 水桶 50

11 对讲机 每人 1台

12

防护装备

消防头盔

每人 1套

森林消防专用

13 自生氧逃生面罩 最少呼吸 30分钟以上

14 安全腰带

15 防烟眼镜

16 佩戴式照明灯

17 多功能救援刀具

18 安全绳套装 含岩体固定装置、缓降装置

19 高性能隔热毯

20 生活备品

21 大小背包



— 18 —

序号 装备种类 配备装备 数量 备注

22

防护装备

蚊帐

23 雨衣

24 水靴

25 棉大衣

26 喷淋保护凝胶 每 20人 1具喷洒装置

27 作训服 每人 2套

28 阻隔救援服装

每人 4套29 防扎鞋

30 阻燃手套

31 阻燃头套 每人 6个

32 阻燃口罩 每人 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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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市森林防火检查站建设规划

单位：处

单 位 规划前 规划建设
2018—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环翠区 160 15 15 0 0 0 0

文登区 60 27 5 8 5 5 4

荣成市 81 21 0 9 12 0 0

乳山市 103 49 9 9 11 10 10

高 区 75 2 2 0 0 0 0

经 区 98 7 3 0 2 1 1

临港区 27 60 60 0 0 0 0

南海新区 13 5 3 0 1 1 0

合 计 617 186 97 26 31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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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全市固定森林防火宣传牌建设规划

单位：个

单 位 规划前
规划

建设

2018—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环翠区 1640 2400 760 200 475 475 490

文登区 176 1500 20 1120 120 120 120

荣成市 1020 1400 200 400 200 300 300

乳山市 340 1600 400 400 270 270 260

高 区 120 160 60 20 30 30 20

经 区 266 160 0 125 10 10 15

临港区 35 160 5 16 50 50 39

南海新区 24 300 50 50 60 70 70

合 计 3621 7680 1495 2331 1215 1325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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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市森林防火预警监测系统建设规划

单位：处

单 位 铁塔高点监控 卡点低点监控

环翠区 21（含刘公岛林场 2处） 95（含海滨林场 29处）

文登区 20 130

荣成市 45 99

乳山市 33 30

高 区 11 26

经 区 18 90

临港区 10 127

合 计 158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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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全市森林防火通道改造新建规划

单位：公里

单 位 规划前
规划改造

新建

2018—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环翠区 320 45 33.3 0 3 3.7 5

文登区 231.4 155.6 123.6 32 0 0 0

荣成市 279 121 0 0 23 45 53

乳山市 164 150 30 35 25 30 30

高 区 73 47.6 3 16 15 10 3.6

经 区 120 100 0 40 20 20 20

临港区 61.5 85.5 18 12.8 10 22 22.7

南海新区 61.6 25 8.4 2 5 7 2.6

合 计 1310.5 729.7 216.3 137.8 101 137.7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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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全市森林防火隔离带清理维护改造规划

单位：公里

单 位 规划维护改造 2018—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环翠区 101 27 0 24 25 25

文登区 27.1 0 10.2 6.9 5 5

荣成市 115.8 17.42 26 20 24 28.38

乳山市 142 31.25 22 26 32.75 30

高 区 23.5 5.87 7 5 2.63 3

经 区 20 4 3 3 5 5

临港区 13.3 0 1 2 5 5.3

南海新区 2.9 0 0 1 1.9 0

合 计 445.6 85.54 69.2 87.9 101.28 101.68



附件 10

全市森林防火水网建设规划

单位：座

单 位 种 类 规划前
规划

建设

2018—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环翠区
塘坝 39 0 0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567 141 141 0 0 0 0

文登区
塘坝 3 9 9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0 257 1 34 75 75 72

荣成市
塘坝 50 5 1 3 1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240 82 27 6 22 15 12

乳山市
塘坝 32 0 0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200 200 40 40 40 40 40

高 区
塘坝 3 0 0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9 51 10 11 10 10 10

经 区
塘坝 6 0 0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5 120 30 10 20 30 30

临港区
塘坝 26 5 0 2 2 1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41 35 0 20 5 5 5

南海新区
塘坝 0 0 0 0 0 0 0

蓄水池、水窖、水囊 0 14 0 3 3 4 4

合 计 1221 919 259 129 178 18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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